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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民文〔2019〕25 号

郑州市民政局 公安局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
城市管理局 交通运输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郑东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、航空港区民政部

门、公安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、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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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城市管理部门：

根据河南省民政厅、公安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河南省进一

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豫民文〔2019〕

16 号）要求，制定了《郑州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

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郑 州 市 民 政 局 郑 州 市 公 安 局

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

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郑州市城市管理局
2019 年 4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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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
地名工作实施方案

地名是人们从事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媒介，

是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公共信息，是国家和民族文化

的重要载体。近几年来，我市按照省地名普查办的部署开展

了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，取得了较好成效，但目前一些

地方仍存在有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现象，这些

地名割断了地名文脉，损害了民族文化，妨碍了人民群众生

产生活活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名工作的

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、

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的部署要求，依据《河南省民政

厅 公安厅 自然资源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 市场

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〈河南省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

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〔2019〕16 号）精神，制定如下方

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党的

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，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地名文化不能割断地名文脉，要传承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结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

查和我市地名工作实际，持续推进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，不

断净化地名环境，延续地名文脉，进一步提高全市地名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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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和服务水平，切实发挥地名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、传承

我市地名文化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的基础性服务

作用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地名管理条

例》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《地名 标志》（国家标准

GB17733-2008）《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》等为依据，清理整治

地名中存在的“刻意夸大、崇洋媚外、怪异难懂、同名重意”

以及随意更名、使用不规范地名等混乱现象。进一步规范地

名命名、更名、发布和使用程序，提升地名法治化、科学化、

标准化水平，营造规范有序的地名环境，使地名更好地体现

和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要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审慎稳妥、依法实施。准确把握工作重点，严格遵

照认定标准，充分征求各方意见，科学合理确定不规范地名

清单，对于可改可不改的不予更改，防止乱改老地名，确保

地名总体稳定。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依法依规推进，避

免因地名命名更名引发群体性事件。

（二）以人为本、便民利民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

想，积极动员、广泛宣传，争取相关利益主体和当地居民的

理解支持。尽量降低因地名更名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不利

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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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体现特色、传承文脉。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

理，要符合地名命名更名基本原则，体现历史、地理、人文

特征和地方特色。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，发挥文

化引领作用，多起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反映人民

群众美好向往与期盼、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地名、好地名，

树立鲜明价值导向，彰显时代精神。

（四）标本兼治、注重实效。按照“整治存量、遏制增量”

的要求，在做好清理整治现有不规范地名的同时，不断健全

完善地名管理服务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，有效遏制产生和使

用新的不规范地名。

（五）属地落实、分级负责。坚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，

各级负有地名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认真抓

好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相关工作，主动承担起整治不规范地

名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责任，防止因个别部门

工作不力影响全市的清理整治工作。

（六）区分责任、分兵把口。明确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

作中具体的责任归属，确保任务单位有效履行分管领域的工

作责任，各项工作主要负责人在调研、谋划、部署、协调、

督办和验收中落实主体责任，齐抓共管，确保不规范地名清

理整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

四、各单位工作任务

市民政局负责居民区、大型建筑物、道路街巷以及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等不规范名称的清理整治；督促指导水利、文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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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、文物、宗教、林业、园林、商务等部门完成本部门所

管的不规范地名名称及标志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汇总各单位清

理整治工作结果，上报郑州市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

名工作总结。

市公安局负责城市道路交通指示标志、门、楼牌号码及

身份户籍证照地址信息中不规范地名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撰写

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结，报市民政局汇总。

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道路、街巷路名牌标志中不规范

地名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撰写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结，报市

民政局汇总。

市房管局负责有物业管理企业入住的居民小区不规范地

名标志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撰写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结，报

市民政局汇总。

市交通局负责公路道路指示牌标志、汽车站牌标志中不

规范地名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撰写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结，

报市民政局汇总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依据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相

关更新资料对地图上地名名称变更进行复核；对不规范地名

依权利人申请，以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进行变更、登记；负

责撰写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结，报市民政局汇总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房地产广告、户外广告标牌等不

规范地名名称的清理整治；负责撰写本系统清理整治工作总

结，报市民政局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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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清理整治对象和重点

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则，依据《地名管理条

例》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《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》的要

求，针对居民区、大型建筑物和道路、街巷等地名中违反地

名命名原则、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规范地名及其使

用情况，开展专项清理整治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对居民区、大型建筑物和道路、街巷等地名中存在

的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。

1.不规范地名中的“大”。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

则》中关于地名要“反映当地人文和自然地理特征”的规定，

在含义、类型和规模方面刻意夸大，地名的专名或者通名超

出其指代的地理实体的现象。专名刻意夸大的主要表现是过

分夸大住宅区、建筑物等地理实体的使用功能；通名刻意夸

大的主要表现是地名通名层级混乱、名实不符等现象。

2.不规范地名中的“洋”。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中关

于“凡有损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，带有民族歧视性质

和妨碍民族团结的，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性质和极端庸俗的，

以及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，必须更名”“中国地名的

罗马字母拼写，以国家公布的‘汉语拼音方案’作为统一规

范”和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中关于“不以外国人名、

地名命名我国地名”等规定，盲目使用外语词及其汉字音译

形式命名我国地名，以及用外文拼写我国地名等现象。

3.不规范地名中的“怪”。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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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中地名要“反映当地人文和自然地理特征”“使用规

范的汉字或少数民族语文字”“避免使用生僻字”等规定，盲

目追求怪诞离奇，地名含义不清、逻辑混乱、低级庸俗、繁

简混搭、中西混用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等现象。

4.不规范地名中的“重”。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其

实施细则中关于“一个县（市、区）内的乡、镇、街道办事

处名称，一个乡镇内的自然村名称，一个城镇内的街、巷、

居民区名称，不应重名”，违反《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》中关

于“同一城市和乡、镇、人民政府驻地的道路（街、巷）、公

园、公共广场名称，不应重名，并避免同音”等规定，一定

区域内存在多个地名重名或同音等现象。

清理整治的重点为社会影响恶劣、各方反映集中的城镇

新建居民区、大型建筑物中的“洋”地名。

对上述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，要依照有关

法规和标准进行标准化处理。对不符合地名命名原则、群众

反映强烈的不规范地名，要督促相关单位或产权人进行更名；

对有地无名的，要及时进行命名；对一地多名的，要确定一

个标准名称；对多地重名的，要通过更名或添加区域限制词

等手段解决重名问题。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命名、

更名的，要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补办命名、更名手续。

（二）对使用环节的不规范地名信息进行清理整治。

1.道路、街巷地名标志、道路交通指示标志、各类公共

场所标志牌中的不规范地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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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房地产广告、户外标牌标识、地图（包括互联网地图、

在线导航电子地图）中使用的不规范地名信息。

3.身份户籍、不动产登记、工商注册登记等证照上的不

规范地名地址信息。

4.新闻、广告、广播、报刊等公共媒体，工具书等公共

出版物，公文、证件、车船票等各类文书、票证中使用非标

准地名、使用不规范汉字书写地名、使用外文拼写地名等违

反地名法规、标准现象。

清理整治的重点为道路、街巷地名标志、道路交通指示

标志、各类公共场所标志牌中的不规范地名信息。

对标注不规范地名的道路、街巷地名标志、道路交通指

示标志及各类公共场所标志牌予以修改或更换；对涉及不规

范地名信息的身份户籍、不动产登记、工商注册登记等证照

上的地名地址信息予以变更；对房地产广告、户外标牌标识、

互联网地图、在线导航电子地图等载体上的不规范地名予以

清理。

六、实施步骤与工作要求

第一阶段：制定方案、动员部署（2019 年 3 月至 4 月中

旬）

1．实施步骤

制定方案。各县市区要结合各自地名普查工作实际，成

立地名清理整治专项工作队伍与专家组，制定具体方案。方

案要明确工作计划、任务、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，确保精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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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务求取得实效。

动员部署。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贯彻落实《郑州

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进一步

提高认识、统一思想、明确分工、强化督查，确保各项工作

扎实有效推进。要通过互联网、报刊媒体等平台加强对不规

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的宣传，为全市清理整治工作的开展提

供良好的法治舆论环境。

2．工作要求

此次清理整治工作牵涉部门多、任务重。各县市区和市

直相关部门要成立专项工作队伍，做到各部门间有序协作，

确保清理整治工作顺利进行。可聘请政府、高校、学（协）

会等地名专业研究人员成立专家组，完成对不规范地名的论

证工作，做到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有法可依、有规可循。

清理整治工作的主要内容、工作任务及相关要求要及时向主

要领导汇报到位，对部门内部传达到位，向广大社会群众宣

传到位。

第二阶段：摸底排查、确定清单（2019 年 4 月中旬至 5

月底）

1.实施步骤

严格把握标准。对照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

的认定原则和标准（详见附件），要结合当地实际，为清理整

治工作提供标准支撑。

全面摸底排查。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依托第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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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地名普查成果，通过社会征集、调查核实等方式，组织

专门人员对所辖区域不规范地名的数量、分布及在公共标志、

户外广告标牌、相关证照上的使用情况逐一登记造册。

确定整治清单。结合摸底排查情况，采取部门会商、专

家论证、社会听证等方式，对拟清理的不规范地名充分征求

各方意见，最终确定不规范地名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示。

2．工作要求

各县市区要将本地不规范地名排查工作深入到街道、乡

镇和社区、村落，确保排查工作不落下一个村落、一间门店、

一条道路、一个标志。排查工作务必紧密结合实际，采取数

据库搜集、民间征集和实地查看相结合的方式，做到细致全

面，没有遗漏。

第三阶段：规范处理、整治清理（2019 年 5 月底至 8 月

底）

1．实施步骤

自查自纠，积极整改。对列入清理整治清单的不规范地

名，要根据地名管理有关规定及相关部门任务，分门别类，

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一类一议的方式，提出具体处理意见，确

定处理时限，进行标准化处理。

各司其职，及时清理。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各县市区、市直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任务，对照不规范地

名清单，及时清理，同时对清理整治的各项后续工作进行完

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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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督查，落实到位。市县两级要分别成立联合督查组，

对清理整治工作进行适时督办检查，以督查促进整改落实，

确保问题解决到位。并且要通过政府网站和社会媒体及时向

社会公布命名更名情况，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使用标准地名。

2．工作要求

对于责任主体明确的不规范地名，由责任主管部门下发

整改通知，督促相关单位或产权人限期整改，并按有关规定

与程序及时审批或备案。对于逾期不配合整改或责任主体不

明确的不规范地名，由地名主管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，在

专家研究论证、充分征求意见、社会风险评估基础上，按照

法定程序进行命名更名。对不规范地名的清理整治事项，基

层有能力处理的，限期办结。超出基层化解能力或者牵涉多

个部门的，要积极向当地政府报告，召集相关部门会商解决。

第四阶段：建章立制、考评验收（2019 年 9 月初至 9 月

底）

1．实施步骤

全面验收，奖惩并行。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全面

梳理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情况，按照县级自查、市级验

收、省级核查评估的工作程序，对不规范地名清理成果进行

考评验收，考评结果作为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中评分的重

要参考依据。对超期未办结事项进行汇总，提出处理意见，

限期解决并内部通报。

加强服务，信息共享。各级地名主管部门依托省、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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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三级地名普查数据库，构建完善的部门间地名信息共享机

制，为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提供便利。

健全制度，构建平台。积极探索“互联网+地名”，引入

互联网工具，构建新型地名信息服务平台，为社会提供方便

快捷的标准地名信息服务，引导社会各界自觉使用标准地名，

压缩不规范地名滋生蔓延的空间。全市要以清理整治不规范

地名为契机，健全完善地名管理服务的长效机制和制度规范，

明晰责任主体，加强管理。

2．工作要求

积极创建地名信息共享平台，方便居民在办理身份户籍、

不动产登记、工商注册登记、邮政快递业务时能及时获取标

准地名信息，为道路、街巷标志、交通指示标志、各类公共

场所地名标志设置、地图编制等工作提供准确的标准地名服

务。同时，要加大对居民区、建筑物、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

台、站、港、场等名称的命名、更名审核把关，完善地名命

名更名专家论证、社会听证和风险评估等制度，强化监督管

理，坚决遏制住新的不规范地名的产生。

附件：1、郑州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2、郑州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专家组成员名单

3、列入清理整治范围的不规范地名认定原则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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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郑州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

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冯明杰 郑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成 员：司红军 郑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副调研员

张 保 郑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李跃升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、副调研员

陈黎平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党组成

员、调研员

郭克河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王 乐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张元龙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联络员：张向军 郑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

李 丹 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班子成员、办公室

主任

陈常青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所长

廖绍辉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藉测绘管理处

主任科员

黄海波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物业管理

处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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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建兵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处长

范现锋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副处长

刘 琪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广告监督管理

处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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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郑州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

专家组成员名单

主任：安国楼 郑州大学 教授

专家：张新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

王星光 郑州大学 教授

刘志伟 郑州大学 教授

龚 新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高级讲师

鲁庆中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教授

范红娟 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 教授

刘 伟 郑州师范学院 讲师

石小生 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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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3

列
入
清
理
整
治
范
围
的
不
规
范
地
名
认
定
原
则
和
标
准

序
号

类
型

认
定
原
则
和
标
准

案
例

法
规
依
据

1

刻
意
夸

大
的

“
大
”

地
名

专
名
或
通

名
的
含
义

远
远
超
出

地
理
实
体

实
际
地

域
、
地
位
、

规
模
、
功

能
等
特
征

的
地
名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“
宇
宙
、
中
央
、

天
下
”
等
词
语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宇
宙

城
”
、
“
中
央
首
府
”
、
“
盛
世
中
央
”
“
龙
御

天
下
”
、
“
天
下
城
”
等

1
．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实

施
细
则
》
第
八
条
(
二
)

地
名
的
命
名
应
反
映

当
地
人
文
或
自
然
地

理
特
征
；
(
九
)
新
建
和

改
建
的
城
镇
街
巷
居

民
区
应
按
照
层
次
化
、

序
列
化
、
规
范
化
的
要

求
予
以
命
名

2
．
地
方
相
关
法
规
。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“
世
界
、
环
球
、

欧
洲
、
澳
洲
、
美
洲
、
中
国
、
中
华
、

全
国
、
万
国
”
等
词
语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金
科

世
界
城
“
、
“
欧
洲
花
园
”
、
“
澳
洲
阳
光
小

区
”
、
“
万
国
城
”
等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“
特
区
、
首
府
”

等
具
有
专
属
意
义
词
语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些
不
是
特
区
的
地
区
随

意
使
用
“
特
区
”
一
词
命
名
居
民
区
或
建
筑

物
，
以
求
表
达
与
众
不
同
之
意
，
让
人
产
生

歧
义

通
名
层
级
混
乱
，
刻
意
夸
大
地
理
实
体

功
能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些
规
模
、
体
量
较
小
且

空
间
狭
窄
的
居
民
区
或
建
筑
物
称
之
为
“
广

场
”
，
给
公
众
造
成
误
导

2

崇
洋
媚

外
的

“
洋
”

地
名

包
含
外
国

人
名
的
地

名

含
有
外
国
人
名
或
其
简
称
，
容
易
造
成

误
解
的
地
名
(
历
史
上
已
经
存
在
、
具

有
纪
念
意
义
或
反
映
中
外
人
民
友
谊

的
地
名
除
外
)

如
：“
林
肯
公
寓
”
、“
马
可
波
罗
大
厦
”
、“
哥

伦
布
广
场
”
等
(“
白
求
恩
国
际
和
平
医
院
”
、

“
列
宁
公
园
”
等
不
属
于
此
范
围
)

1
．
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》

第
五
条
(
一
)
凡
有
损

我
国
领
土
主
权
和
民

族
尊
严
的
，
带
有
民
族

歧
视
性
质
和
妨
碍
民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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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类
型

认
定
原
则
和
标
准

案
例

法
规
依
据

2

崇
洋
媚

外
的

“
洋
”

地
名

包
含
外
国

地
名
的
地

名

含
有
外
国
地
名
或
其
简
称
，
容
易
造
成

误
解
的
地
名
(
地
名
用
词
含
义
符
合
汉

语
用
词
习
惯
、
符
合
有
关
规
定
的
除

外
)

如
：“
曼
哈
顿
社
区
”
、“
威
尼
斯
花
园
”
、“
巴

黎
印
象
城
”
、
“
夏
威
夷
小
区
”
等
（
“
西
安

凯
旋
门
”
等
不
属
于
此
范
围
）

团
结
的
，
带
有
侮
辱
劳

动
人
民
性
质
和
极
端

庸
俗
的
，
以
及
其
他
违

背
国
家
方
针
、
政
策
的

地
名
，
必
须
更
名
。

2
.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实

施
细
则
》
第
八
条
（
四
）

不
以
外
国
人
名
、
地
名

命
名
我
国
地
名
。

3
.
地
方
相
关
法
规
。

用
外
语
词

命
名
的
地

名

直
接
用
外
文
命
名
的
地
名

如
：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M
O
M
O
P
A
R
K
”
、

“
C
c
m
a
l
l
”
、
“
V
i
l
l
a
小
区
”
等
，
群
众
不

知
如
何
称
呼
，
也
难
以
理
解
名
称
的
含
义

用
外
语
词
汉
字
译
写
形
式
命
名
的
地

名
(
经
有
关
部
门
批
准
的
除
外
)

如
：“
帕
提
欧
公
馆
”（
帕
提
欧
是
p
a
t
i
o
的

汉
字
译
写
形
式
）
、
“
香
榭
丽
舍
小
区
”
（
香

榭
丽
舍
是
C
h
a
m
p
s
-
E
l
y
s
é e
s
）
的
汉
字
译

写
形
式
）
等
（
“
希
尔
顿
酒
店
”
、
“
西
门
子

公
司
”
不
属
于
此
范
围
）

3

怪
异
难

懂
的

“
怪
”

地
名

用
字
不
规

范
的
地
名

纯
粹
用
数
字
做
专
名
且
无
特
定
含
义

的
地
名
（
经
有
关
部
门
批
准
的
企
事
业

单
位
名
称
及
其
派
生
地
名
、
桥
梁
道
路

等
名
称
除
外
）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9
9

大
厦
”
、
“
1
.
1
公
寓
”
、
“
1
2
0
1
小
区
”
等

1
.
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》

第
四
条
（
五
）
地
名
的

命
名
应
避
免
使
用
生

僻
字
。

2
.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实

施
细
则
》
第
八
条
（
二
）

地
名
的
命
名
应
反
映

当
地
人
文
或
自
然
地

理
特
征
；
（
三
）
使
用

规
范
的
汉
字
或
少
数

民
族
文
字
。

3
.
地
方
相
关
法
规
。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汉
字
与
数
字
组

合
且
无
实
际
含
义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加
州

1
8
8
6
”
、
“
1
加
1
大
厦
”
等

未
经
批
准
，
专
名
中
使
用
“
﹒
”
、“
－
”

等
非
文
字
符
号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中
骏

﹒
世
界
城
”
、
“
M
-
3
小
区
”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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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类
型

认
定
原
则
和
标
准

案
例

法
规
依
据

3

怪
异
难

懂
的

“
怪
”

地
名

含
义
怪
诞

离
奇
的
地

名

含
义
不
符
合
公
众
认
知
，
故
弄
玄
虚
，

难
以
理
解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一
瓶

八
斗
”
、“
2
4
克
拉
”
、“
8
哩
岛
”
、“
蔚
澜
香

醍
”

1
.
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》

第
四
条
（
五
）
地
名
的

命
名
应
避
免
使
用
生

僻
字
。

2
.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实

施
细
则
》
第
八
条
（
二
）

地
名
的
命
名
应
反
映

当
地
人
文
或
自
然
地

理
特
征
；
（
三
）
使
用

规
范
的
汉
字
或
少
数

民
族
汉
字
。

3
.
地
方
相
关
法
规
。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具
有
特
定
含
义

的
词
语
，
容
易
产
生
歧
义
的
地
名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公
元

9
9
”
，
易
使
人
理
解
为
是
公
元
9
9
年
；
“
果

岭
1
0
0
号
院
”
易
使
人
理
解
为
该
小
区
建
在

高
尔
夫
球
场
等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拼
音
字
母
且
无

实
际
含
义
的
地
名
（
有
特
定
含
义
且
广

为
熟
知
的
外
文
缩
写
词
除
外
）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D
A
D
A

的
草
地
”
、“
B
O
B
O
自
由
城
”
，
难
以
理
解
（
含

有
A
P
E
C
、
C
B
D
、
I
T
等
缩
写
词
的
地
名
不
属

于
此
范
围
）

含
义
低
级

庸
俗
的
地

名

含
义
不
健
康
、
有
悖
公
序
良
俗
的
地
名
如
：
“
黄
泉
路
”
、
“
土
八
路
”
、
“
哑
巴
路
”
、

“
杀
人
湾
”
、
“
癩
疙
宝
大
山
”
等

带
有
浓
重

封
建
色
彩

的
地
名

未
经
批
准
，
随
意
使
用
“
皇
帝
、
皇
庭
、

御
府
、
帝
都
、
王
府
、
相
府
”
等
古
代

帝
王
的
称
谓
以
及
历
史
上
的
官
衔
名
、

职
位
名
等
词
语
的
地
名
（
具
有
特
定
历

史
、
宗
教
背
景
的
除
外
）

如
：
未
经
批
准
，
某
居
民
区
命
名
为
“
皇
庭

御
景
”
、
“
皇
家
府
邸
”
、
“
铂
金
御
府
”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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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类
型

认
定
原
则
和
标
准

案
例

法
规
依
据

4

重
名
同
音
的
“
重
”

地
名

一
个
城
镇
内
的
居
民
区
、
建
筑
物
和
道

路
、
街
巷
名
称
重
名
或
同
音

如
：
某
城
市
内
多
处
存
在
“
建
设
路
”
、
“
人

民
路
”
、
“
公
园
路
”
、
“
解
放
路
”
等
重
名
道

路
现
象

1
.
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》

第
四
条
（
三
）
一
个
城

镇
内
的
街
道
名
称
不
应

重
名
并
避
免
同
音
。

2
.
《
地
名
管
理
条
例
实

施
细
则
》
第
八
条
（
五
）

一
个
城
镇
内
的
街
、
巷
、

居
民
区
名
称
不
应
重

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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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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